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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 查  報  告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函報：該部臺灣省南投縣審計室派

員抽查南投縣政府辦理土石疏濬工程及標售

作業情形，據報核有涉嫌不法情事，經函請

該府政風處協助查明處理及司法單位起訴在

案，究南投縣政府行政管理有無違失？均有

深入瞭解之必要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南投縣政府為解決防汛期間轄區內中央管理河

川、自管河川及野溪土石淤積問題，增加防汛期之洪水

排放功能，以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，自民國（下同）

101年起至103年6月底止，辦理土石疏濬工程類採購計

21件，決標金額總計新臺幣（下同）2億8,986萬餘元，

同期間並辦理財物變賣之土石標售案件共13件，收入總

計14億1,163萬餘元，經審計部臺灣省南投縣審計室派

員查核發現該府之採購作業異常，變更土石疏濬及標售

作業順序，致工程投標廠商低價搶標情形更加嚴重；另

該府辦理土石標售重量換算之密度採用工地取樣實驗

最高數值，肇致廠商可提貨體積數量驟增，造成機關收

入減少等異常情事。案經本院函請南投縣政府、南投縣

政府政風處、經濟部水利署（下稱水利署）、臺灣南投

地方法院檢察署（下稱南投地檢署）、審計部等機關提

供相關卷證資料，並於106年6月23日詢問南投縣副縣

長、水利署副署長等相關人員，業已釐清案情竣事，爰

臚述調查意見如下：  

一、南投縣政府辦理「102清水溪瑞草橋上下游河段疏濬

作業-土石標售」案，公文內部管理鬆散，先是越權核

定同意承攬廠商違法外運大石公文，復於發文之際，

未併同副知保全廠商、警察機關以落實監控機制，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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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直徑逾5米之大石違法外運後無法追回，既造成政

府財政收入減少，又讓疏濬後之大塊石，無法堆疊於

兩岸，以養灘護坡，錯失河防安全雙重保障之機會，

核有疏失。 

(一)按河川水庫疏濬標準作業規範第17點第3款規定：

「監控管理作業措施應包括疏濬界樁之設立、疏濬

採取之定期檢測（委外辦理者為檢測標）、管理人力

（委外辦理保全者為保全標）、管制設施（含地磅、

管制站及影像監控系統）及其他管理維護措施等，

由執行機關視人力情形自行辦理或依政府採購法規

定委外辦理。」次按，南投縣辦理土石採取管理補

充要點（105年8月8日廢止）第3點規定：「為兼顧河

床及陸坡地之穩定，最大直徑超過50公分之石塊一

律禁止採運。但因颱風所產生應清除之土石最大直

徑在150公分以下者不在此限。」另按「102清水溪

瑞草橋上下游河段疏濬作業-支出部分」標案補充說

明書第8點規定：「疏濬採區之巨石（長徑1.5公尺以

上）不予外運。」  

(二)查南投縣政府辦理「102清水溪瑞草橋上下游河段

疏濬作業-土石標售」於102年12月26日決標，得標

提貨廠商計有均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廠商。

嗣南投縣政府警察局於103年10月15日下午接獲檢

舉，該縣竹山鎮清水溪瑞草橋疑似盜採砂石，遂率

隊至現場查獲5台大型拖車裝載直徑均逾5米之大

石，其作業方式皆於午後15時前以重型大吊車裝載

大石完成，覆上黑布遮蔽，俟晚間天色昏暗漆黑之

際，由前導車引航查探及掩護規避過磅，警方現場

聯繫縣府工務處資源開發科承辦人黃○○（下稱黃

員）當日19時到場說明，疏濬河川主管機關水利署

第四河川局（下稱第四河川局）人員則於當日21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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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場，黃員當場出示南投縣政府103年10月8日府工

資字第1030199496號函（下稱案關公文），表示所

查大石外運作業係經縣府核准，警方因此未予查扣

而放行。嗣後縣府調查案關公文承辦單位工務處資

源開發科，科長張○○（下稱張員）以科長身分三

層越權決行發文，違反南投縣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

有關「工程業務」-「工程爭議之處理」應簽呈至處

長層級（二層決行）核定之規定，顯有作業疏失，

核處申誡1次。又據南投縣政府政風處及南投地檢

署檢察官調查，張員決行案關公文時，曾副知第四

河川局，惟該局於接獲函文之翌日（103年10月9

日），即先行電聯黃員應避免廠商外運1米以上大

石，同年月14日該局復以水四管字第10350098220

號函表示 1米以上大塊石之處理方式，應避免外

運，但黃員於同年月15日19時經警方通知到場說明

之際，已知悉第四河川局囑咐不得外運1米以上大

石，卻仍執意警方放行，顯有意圖包庇廠商之情，

嗣縣府核定黃員不予續僱於104年5月1日離職。南

投地檢署亦以黃員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罪嫌於105年

6月16日提起公訴，張員本列為嫌犯，後改列證人，

未在起訴之列。 

(三)南投縣政府針對本案函稱略以：依據南投縣辦理土

石採取管理補充要點第3點規定：「為兼顧河床及陸

坡地之穩定，最大直徑超過50公分之石塊一律禁止

採運。但因颱風所產生應清除之土石最大直徑在150

公分以下者不在此限。」由於98年莫拉克颱風災後

各河川淤積嚴重，本案屬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

條例展延期限內之颱風災後河川疏濬作業，故是案

契約規定不予外運粒徑係以1.5公尺為限，有關承辦

單位發文同意1公尺以上大石挖除，尚符契約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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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公文內容並未重申上限值（依契約規定）而衍生

爭議，該府已就此疏失懲處相關人員等語。然該府

工務處資源開發科業務執掌之一為土石採取審核及

稽查，對於相關規定應知之甚詳，縱使同意承攬廠

商外運1公尺以上大石，其粒徑亦限於1.5公尺以

下，且應核實並落實地磅之重量管制，並輔以保全

及警察機關之監控，但據南投縣政府103年10月31

日府工資字第1030217141號函廠商略以：「103年10

月15日載運5車大石（每車約2顆），警察現場查獲之

部分大石直徑或長度已達5公尺，該大石價值遠超過

該公司得標該疏濬工區土石標價。」次查本案廠商

違法外運之大石，據廠商復稱業已加工完畢，無法

恢復原狀運回。足徵，南投縣政府未落實土石外運

監控機制，函復本院所稱該府之發文同意1公尺以上

大石挖除，尚符契約規定，惟公文內容並未重申上

限值（依契約規定）而衍生爭議云云，顯屬卸責之

詞。 

(四)張員到院陳述，當時願意辦理疏濬之約僱人員只有

黃員1人，為了加快疏濬，張員當時認為依南投縣

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係屬於一般性之工程事務呈

報與監督，發文時有另行副知第四河川局，再加上

承辦人黃員僅以三層決行，張員坦承本案是思慮不

周而自行決行，已接受申誡之懲處。南投縣政府工

務處前處長到院表示：「102清水溪瑞草橋上下游河

段疏濬作業-土石標售」案當時同仁回報大石比預期

量多，張員誤認是契約的施工管理，此種不應該由

科長決行而科長自行決行的案例，僅出現此件等

語。查張員先是越權核定案關公文，繼而縣府新聞

及行政處發文又未依照文書處理手冊有關公文印

製之規定，於案關公文上註記「本案依分層負責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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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」。足見，南投縣政府之公文

審查管理系統徒具形式，把關核閱層級之文書管理

機制失靈，錯失機先防範本案之發生。嗣後雖檢討

發文作業流程並結合該府公文系統管制單位進行

改善，然外運之大石無法追回，既造成政府財政收

入減少，又讓疏濬後之大塊石，無法堆疊於兩岸，

以養灘護坡，喪失了河防安全雙重保障之機會，核

有疏失。 

(五)綜上，河川疏濬主要目的是在河防安全，土石標售

僅為附加之價值。然南投縣政府辦理「102清水溪

瑞草橋上下游河段疏濬作業-土石標售」案，先是越

權核定同意承攬廠商違法外運大石公文，復於發文

之際，未併同副知保全廠商、警察機關以落實監控

機制，肇致直徑逾 5米之大石違法外運後無法追

回，既造成政府財政收入減少，又讓疏濬後之大塊

石，無法堆疊於兩岸，以養灘護坡，錯失河防安全

雙重保障之機會，核有疏失。 

二、南投縣政府辦理「102加走寮溪瑞興橋上下游河段疏

濬作業-支出部分」標案過程，為防低價搶標影響公共

工程品質，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規定簽辦廠商低價搶

標問題時，僅憑廠商有將工項逐一量化說明，及來函

保證施工品質及誠信履約，未真正確實檢討分析各工

項量化說明之合理性，衍生貪瀆廉政問題，允應通盤

檢討改進。 

(一)按政府採購法第6條第1項規定：「機關辦理採購，應

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，對廠商不得為

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。」第58條規定：「機關辦理

採購採最低標決標時，如認為最低標廠商之總標價

或部分標價偏低，顯不合理，有降低品質、不能誠

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，得限期通知該廠商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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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說明或擔保。廠商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合理

之說明或擔保者，得不決標予該廠商，並以次低標

廠商為最低標廠商。」同法施行細則第79條第1款規

定：「本法第58條所稱總標價偏低，指下列情形之

一：一、訂有底價之採購，廠商之總標價低於底價

百分之八十者。」嗣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下

稱工程會）針對最低標廠商總標價各種態樣，訂定

「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

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」，供各機關遵循。  

(二)查南投縣政府辦理「102加走寮溪瑞興橋上下游河段

疏濬作業-支出部分」標案於103年1月17日開標，計

有力龍等6家廠商投標，德鑫營造有限公司（下稱德

鑫公司）750萬元、京廣營造有限公司（下稱京廣公

司）878萬6,338元、祥鎮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

稱祥鎮公司）896萬7,200元，依序為第1、2、3低價，

均低於底價70％，縣府工務處資源開發科承辦人黃

員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等前揭規定簽辦審核結果略

以：德鑫公司來函尚有多項工項單價之說明明顯不

合理，有降低品質、不能誠信履約之虞。京廣公司

提出之說明，並無針對其他施作工項提出具體（量

化）及如何履約之說明，且廠商並無執行疏濬作業

相關之履約經驗。而祥鎮公司說明書內容均以工項

逐一量化說明，廠商投標價於來文提及可保證施工

品質及誠信履約，經該府審查後尚屬合理，擬決標

予祥鎮公司，經工務處前處長決行核可。  

(三)嗣本案承辦人黃員因涉及貪瀆弊案遭司法單位起

訴，檢察官偵訊「問：德鑫公司說明書項次2在灑

水車租用部分，其價格為15,600元，你的審核說明

說它要耗油、司機薪資，每月基本支出42,920元，

履約期間8個月，2部灑水車價格686,720元，所以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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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本項解釋尚不合理。但是依祥鎮公司說明書，一

樣價格是15,600元，也是寫機具人員自有，僅付油

耗，二者一樣，為何你認定祥鎮公司合理？答：當

初時間很趕。」「問：在項次5、6的活動廁所與化

糞池，你在德鑫公司說明稱，本工項頇為新品，他

說設備自有不合理，但祥鎮公司在活動廁所項次說

明，原執行其它工程回收利用，化糞池的說明是施

工機具自有，為何同樣不是新品，德鑫公司不合

理，祥鎮公司合理？答：我沒有辦法解釋。」至其

他工程細項，黃員均以「我不知道如何解釋」、「我

無法解釋」應對。對此，南投縣政府於本院詢問時

表示：「祥鎮公司與德鑫公司最大差異，在於祥鎮

公司有將其工項逐一量化說明。為了破解最低價搶

標問題，我們對於沒有很強烈具體的說明，就不決

標給最低標廠商。當初我們都是相信同仁，會主動

積極辦理的就只有黃員願意辦理疏濬，當初確實非

常複雜，沒有考慮很多。」 

(四)綜上，低價搶標影響公共工程品質，故工程會依政

府採購法第58條訂定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

十案件之執行程序，最低標之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

之七十，機關認為顯不合理，有降低品質、不能誠

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，機關應限期通知最低

標提出說明，若機關認為其說明合理，無需通知最

低標提出差額保證金，照價決標予最低標，其注重

「廠商說明之合理性」。惟查南投縣政府辦理「102

加走寮溪瑞興橋上下游河段疏濬作業-支出部分」標

案過程，該府僅憑最低標廠商有將工項逐一量化說

明，及來函保證施工品質及誠信履約，未真正確實

檢討分析各工項量化說明之合理性，衍生貪瀆廉政

問題，允應通盤檢討改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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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南投縣政府變更土石疏濬及標售作業順序，由先疏

濬、後標售，改為先標售、後疏濬，工程投標廠商低

價搶標情形更加嚴重，亟待檢討並研謀改善。另該府

辦理土石標售案件補充說明書之重量與體積換算密

度值，未依實際狀況適切修訂相關文字，核與實驗數

據不符，亦應檢討改進。 

(一)查南投縣政府辦理中央管河川（野溪）即採即售之

土石疏濬工程及土石標售案件作業順序，原係先辦

理土石疏濬工程採購招標，俟決標後，再續辦該疏

濬河段土石標售案件，惟因疏濬工程施工廠商與土

石標售提貨廠商為不同廠商，常因挖掘與載運間對

土石粒料組成成分多寡產生糾紛情事；另期藉由較

鄰近機關先予標售，促使廠商以較高價格參與投

標，增加該府可能之收益，同時儘早為府庫挹注財

源，以疏緩該府財政狀況。故自103年度起變更作業

順序，改先辦理土石標售案件，再續辦該疏濬工程

採購案件決標。惟據審計部調查，該府自103年度辦

理「102清水溪瑞草橋上下游河段疏濬作業」等6件

疏濬工程採購，標價最低標比（標價最低金額÷工程

預算金額×100％）為「102濁水溪雙龍野溪匯流口河

段疏濬作業」40.79％，最高者為「102清水溪瑞草

橋上下游河段疏濬作業」亦僅58％，平均標比47.4

％，該府考量上開投標廠商疑有低價搶標之虞，因

此「102加走寮溪瑞興橋上下游河段疏濬作業」、「102

濁水溪雙龍野溪匯流口河段疏濬作業」及「102竹山

鎮番婆夾坑野溪清疏作業」等3件疏濬工程，並未決

標予最低價廠商，反而決標予次低標廠商或第3低標

廠商，上開103年度6件疏濬工程之平均決標標比

52.23％，較101至102年6件疏濬工程之平均（最低

標價）決標標比59.69％，低7.46個百分點，顯示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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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變更作業順序後，投標廠商103年度低價搶標之情

形較101至102年更為嚴重。對此，南投縣政府查復

表示，該詴辦結果發現對於改善低價搶標與減少衍

生糾紛並無明顯助益，近年又改回原辦理方式，依

該府續提供之105年迄今決標資料顯示，計有「北港

溪眉原橋下游河段疏濬作業（第一期）-支出部分」

等6案，決標標比（標比＝決標金額÷工程預算金額×

100％）僅1案81.99％高於50％，其餘均在50％以

下，該府表示執行情況仍有標比偏低情形。另詢據

水利署人員表示，究先採後售或是先售後採都可

以，其並舉第八河川局（運距貴）及第三河川局貓

羅溪（粉土）先售後採案例說明。該署所屬機關標

案亦有低價搶標情形，依該署提供105年迄今之決標

資料顯示，52案中有46案決標價低於底價80％，其

中甚有35％底價決標者，顯示河川土石疏濬工程低

價搶標情形嚴重，亟待檢討並研謀改善。  

(二)另有關審計部函報南投縣政府辦理土石標售重量換

算之密度採用工地取樣實驗最高數值，造成機關收

入減少一節： 

1、機關辦理疏濬工程土石外運計價之管制方式，依

河川水庫疏濬標準作業規範第10、11點、河川水

庫疏濬採售分離土石申購作業規定第12點、經濟

部水利署多數平均價決標標售土石處理原則第

13點規定，係以重量法地磅秤重管制為原則，並

以公噸為計量單位。另依經濟部水利署多數平均

價決標標售土石處理原則第2點第2項訂定之「多

數平均價決標標售土石投標頇知（範例）」，其第

15點規定：「本標案土石總量○萬公噸（相當為

○萬立方公尺，每立方公尺為○噸換算）」，並未

明確規定究以「夯實修正最大乾密度」或「現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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濕土密度（溼土鬆方單位重）」為據，合先敘明。 

2、有關河川疏濬土石標售重量換算密度值計算方

式，經詢據水利署表示，該署執行機關目前辦理

疏濬工程土石標售（收入標），多以「重量法」

管制為原則，以地磅秤重販售予廠商，無規定公

告單位重及計算方式；如有公告單位重者，係以

現場濕土密度為主，並僅供參考用。南投縣政府

表示，該府土石標售使用之補充說明書，係以河

川局資料為範本，並依該府需求及實際狀況進行

修訂。該府辦理標售均有上網公告，標售體積及

重量均同時載明於招標文件內，使承購廠商有明

確之數量據以評估承購標價，但實際出貨仍以過

磅重量管制為主。至於「102信義鄉九層坑野溪

清疏工程-收入部分」等案土石標售補充說明書所

載之「鬆方單位重」數值與詴驗報告書詴驗值不

符，為較高之夯實修正最大乾密度值一情，該府

坦承係因承辦人員未依實際狀況適切修訂相關

文字，爾後該府將加強督促承辦人員依實修訂。

另換算標準該府現今業已統一參採水利署第

三、四河川局資料，若逾適用範疇者，則採用「現

地濕土單位重（濕土鬆方單位）」。  

(三)綜上，南投縣政府變更土石疏濬及標售作業順序，

由先疏濬、後標售，改為先標售、後疏濬，工程投

標廠商低價搶標情形更加嚴重，雖詢據水利署表

示，宜由執行機關依現地實況，因地制宜調整作業

方式，故無必然之因果關係，惟從該府及水利署提

供近期疏濬工程（支出標）決標資料顯示，廠商低

價搶標之情形確實嚴重，亟待檢討並研謀改善。另

該府辦理土石標售案件補充說明書之重量與體積

換算密度值，未依實際狀況適切修訂相關文字，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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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實驗數據不符，亦應檢討改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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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二，提案糾正南投縣政府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三，函請南投縣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  

三、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調查委員：陳慶財、李月德、江明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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